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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944358]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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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主要审查人：。
本文件由主要起草单位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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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粉煤灰应用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13944359]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超细粉煤灰的技术要求与检测方法、检验、验收和储存、及其应用和质量检验评定。
超细粉煤灰的应用，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3944360][bookmark: _Toc2861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75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176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208水泥密度测定方法
GB/T750水泥压蒸安定试验方法
GB/T1346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1596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2419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GB6566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8074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
GB/T14902预拌混凝土
GB/T17671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39701  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
GB/T50107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50164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5020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GJ55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T 104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T193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JC/T 721  水泥颗粒级配测定方法 激光法
[bookmark: _Toc213944361]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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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粉煤灰  ultra-fine coalfly ash
由原状F类粉煤灰经磨细制成的比I级粉煤灰具有更细粒径的粉煤灰。
[bookmark: _Toc21924][bookmark: _Toc213944362]4  基本规定
4.1使用超细粉煤灰作为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宜采用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当采用其他品种水泥时，应了解水泥中混合材的品种和掺量，并通过充分试验确定超细粉煤灰的掺量。
4.2配制混凝土时，宜同时掺用超细粉煤灰与外加剂，其组分之间应有良好的相容性，超细粉煤灰及外加剂的品种和掺量应通过混凝土试验确定。
[bookmark: _Toc16388][bookmark: _Toc213944363]5  技术要求与检测方法
超细粉煤灰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超细粉煤灰的技术要求与检测方法
	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方法所依据的标准

	
	Ⅰ类
	Ⅱ类
	

	烧失量（loss）/%
	≤5
	按GB/T 176进行

	三氧化硫（SO3）质量分数/%
	≤3
	按GB/T 176进行

	游离氧化钙(f-CaO)质量分数/%
	≤1
	按GB/T 176进行

	二氧化硅(SiO2)、三氧化二铝(Al2O3)、三氧化二铁(Fe2O3)总质量分数/%
	≥70
	按GB/T 176进行

	比表面积/(m2/kg)
	≥550
	≥400
	按GB/T 8074进行

	平均粒径D50/μm
	≤10
	≤20
	按JC/T 721进行

	需水量比/%
	≤100
	按GB/T 1596的附录A进行

	7天强度活性指数/%
	≥70
	≥60
	按GB/T 1596的附录C进行

	28天强度活性指数/%
	≥80
	≥70
	按GB/T 1596的附录C进行

	密度/(g/cm3)
	≤2.6
	按GB/T 208进行

	安定性(沸煮法)
	合格
	按GB/T 1346进行。以超细粉煤灰等量取代30%的水泥拌制净浆

	铵离子/(mg/kg)
	210
	按GB/T 39701进行

	放射性
	合格
	按GB 6566进行



[bookmark: _Toc213944364]6 检验、验收和储存
6.1超细粉煤灰应按批进行检验，供应单位应出具产品合格证或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生产厂名称、产品合格证或出厂检验报告编号、级别、生产日期、代表数量及本批检验结果和结论等，并应定期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型式检验项目及结果应满足表1中的相关技术要求。
6.2购进超细粉煤灰时，应按下列规定及时取样检验：
——同一厂家相同级别连续供应200t为一个批号，(不足200t，按一批计）；
——散装超细粉煤灰应从每批连续购进的任意3个罐体各取等量试样一份，每份不少于5.0kg，
混合搅拌均匀，用四分法缩取比试验需要量大一倍的试样量；
——袋装超细粉煤灰应从每批中任抽10袋，从每袋中各取等量试样一份，每份不少于1.0kg，按上述规定的方法缩取试样；
——每批超细粉煤灰应检验比表面积、需水量比、烧失量、安定性、活性指数。
6.3超细粉煤灰的验收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Toc26821][bookmark: _Toc2449][bookmark: _Toc213944365]——超细粉煤灰的验收应按批进行，符合检验项目规定技术要求的方可使用；
——当其中任一检验项目不符合规定要求，不宜使用或降级使用；也可根据工程和原材料实际情况，
通过混凝土试验论证，确能保证工程质量时，方可使用。
6.4超细粉煤灰贮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超细粉煤灰贮存时，应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不得与其他材料混杂；
[bookmark: _GoBack]——超过3个月，使用前应进行复验。
[bookmark: _Toc6338][bookmark: _Toc213944366]7 应用
7.1在混凝土中的应用
7.1.1  一般规定
Ⅰ类、Ⅱ类超细粉煤灰用于普通混凝土，Ⅰ类超细粉煤灰用于高强混凝土、超高性能混凝土。
7.1.2  配合比设计原则
掺加超细粉煤灰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根据设计要求的强度等级、强度标准值的保证率和混凝土的耐久性以及施工要求，采用实际工程使用的原材料，依据现行行业标准JGJ 55的有关规定进行。对有特殊要求的混凝土，其配合比设计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混凝土的配合比确定后，在工程中使用时仍应通过开盘鉴定和试浇筑予以验证。超细粉煤灰的掺量，应根据超细粉煤灰本身的品质，结合混凝土其他参数、工程性质、所处环境等因素，宜按下列原则选择确定：
——混凝土的水胶比较小、浇筑温度与气温较高、混凝土强度验收龄期较长时，超细粉煤灰宜采用
较大掺量，超细粉煤灰的掺量不少于胶凝材料的35%；
——对混凝土构件最小截面尺寸较大的大体积混凝土、水下工程混凝土以及有抗腐蚀要求的混凝土
等，可在表2的基础上，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超细粉煤灰的掺量；
——对于最小截面尺寸小于150mm的构件混凝土，宜采用较小坍落度，超细粉煤灰宜采用较小掺
量。超细粉煤灰的掺量不超过胶凝材料的25%；
——对早期强度要求较高或环境温度较低条件下施工的混凝土，超细粉煤灰宜采用较小掺量，超细粉煤灰的掺量不超过胶凝材料的25%。
7.1.3配合比设计步骤
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首先应根据设计要求的强度等级、工程所用的原材料及其他性能要求确定配制强度，选择用水量和砂率。
超细粉煤灰的混凝土宜进行系统配合比试验，建立胶水比与强度关系式时，可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并应根据设计和施工要求，按经试验建立的强度关系式计算混凝土的水胶比、胶凝材料用量及其他组分的用量。
根据工程所处的环境条件、结构特点，混凝土中超细粉煤灰占胶凝材料总量的最大百分率(βb)宜按表2控制。
表2  超细粉煤灰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率(βb)限值
	水胶比
	超细粉煤灰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率(βb)/%

	≤0.40
	≤25

	>0.40
	≤35

	注1：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大于C15时，可不用超细粉煤灰。



超细粉煤灰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bookmark: _Toc213944367]mf=mb•βb
式中：
mf——每立方米混凝土中超细粉煤灰用量(kg/m3)；
mb—每立方米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用量(kg/m3)；
βb―超细粉煤灰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率(%)。
超细粉煤灰混凝土的最小胶凝材料用量及最大水胶比宜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的要求控制。
超细粉煤灰混凝土中水泥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mc = mb-mf
式中：
mc—每立方米混凝土中水泥用量(kg/m3)。
mf—每立方米混凝土中超细粉煤灰用量(kg/m3)；
mb—每立方米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用量(kg/m3)。
按质量法或绝对体积法确定单方混凝土的砂、石用量，应最后通过试配调整混凝土配合比直至符合要求，提出混凝土设计配合比；再根据现场粗细骨料实际含水量调整后，方可签发混凝土施工配合比。
外加剂的掺量应按胶凝材料用量的百分比计。
[bookmark: _Toc213944368]7.1.4超细粉煤灰在UHPC超高性能混凝土中的应用
超细粉煤灰在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中主要通过“填充 — 活性 — 形态协同”改善性能，可提升工作性、强度与耐久性，并降低成本与水化热。
超细粉煤灰凭借超细颗粒特性与高活性，不仅可填充水泥颗粒间的空隙，降低摩擦、改善流动性与黏聚性、减少泌水，而且与水泥水化产物充分发生二次水化反应，生成大量致密的水化凝胶体，填充孔隙、细化结构，提升密实度。
采用超细粉煤灰替代粉煤灰可显著改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剂微观结构。超细粉煤灰的掺入同样可使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能得到显著提升，致密的微观结构大幅降低了混凝土的渗透性，减少水分、氯离子等有害介质的侵入。这不仅能延缓钢筋锈蚀、混凝土碳化进程，还能增强材料的抗冻融、抗硫酸盐侵蚀及耐磨性能，延长超高性能混凝土在复杂服役环境下的使用寿命，同时减少后期维护成本。
掺入超细粉煤灰的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数可降低 30%—40%，抗渗等级可达 P12 以上，能有效抵御水、盐等介质侵入。冻融次数可超 350 次，减轻冻胀破坏。同时，低渗透性抑制氯离子、硫酸盐等侵蚀性离子迁移，二次水化生成更多 C‑S‑H 凝胶并消耗氢氧化钙，提高抗碳化、抗硫酸盐侵蚀等性能，延缓钢筋锈蚀与混凝土劣化。
应用过程中搅拌、振捣不同：
搅拌设备及搅拌时间
超细粉煤灰颗粒超细且表面吸附性强，易团聚形成二次颗粒，普通混凝土搅拌设备（如自落式搅拌机）搅拌强度不足，难以打破团聚体，导致胶凝材料与骨料混合不均，易出现 “粉体挂壁” 现象，部分超细粉煤灰无法充分参与水化反应，影响 UHPC 强度与匀质性，通常建议采用双卧轴强制式搅拌机。
建议搅拌时间控制为8-10分钟。
振捣
UHPC 本身具有低水胶比、高粘稠度的特点，加入超细粉煤灰后浆体粘稠度进一步提升，常规插入式振捣棒难以传递振动力，若振捣不充分，易残留气泡无法排出，形成内部孔隙；若振捣过度（振捣时间超过 30s / 点），则会导致骨料下沉、浆体上浮，出现 “骨料离析” 现象，破坏胶凝体系的均匀性，尤其会削弱 UHPC 的抗拉强度与抗裂性能。优先采用高频插入式振捣棒（频率 12000-15000r/min，直径 30-50mm），针对薄壁构件（厚度≤100mm），需搭配平板振捣器（振幅 0.5-1mm）辅助振捣，避免插入式振捣棒无法深入导致密实度不足；禁止使用低频振捣棒（频率＜8000r/min），易因振捣力不足残留气泡。
7.2在水泥中作为外掺混合材应用
7.2.1  一般规定
     超细粉煤灰在42.5强度等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M32.5砌筑水泥中作为外掺混合材应用。
7.2.2设计掺量控制
     设计超细粉煤灰的掺量和要求:
1）在水泥中作为外掺的超细粉煤灰主要质量指标：比表面积≥550m2/kg，28天活性指数≥80%，其他技术指标符合水泥中掺加粉煤灰的规定技术指标。
2）超细粉煤灰在M32.5砌筑水泥中掺量范围5-10%,42.5强度等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中掺量范围3-5%,不影响水泥强度和性能。
3）超细粉煤灰外掺的水泥对混凝土的工作性和强度不能产生影响。
7.2.3外掺混合工艺要求
1)水泥制成系统应具备外掺超细粉煤灰后粉煤灰和水泥能够充分的混合均匀的设施系统，确保掺加计量的准确性和掺加后混合的均匀性，不能影响水泥强度和性能的稳定性。
[bookmark: _Toc364]2)掺加超细粉煤灰后，水泥混合均匀，水泥的稳定性变异系数不受影响。
[bookmark: _Toc213944369]8 质量检验评定
8.1混凝土的质量检验评定，应按GB/T 50107和GB50204的有关规定分批检验评定。
8.2混凝土的强度验收龄期，首先应符合工程设计要求。
8.3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评定应符合GB/T 14902和GB50164的有关规定。
8.4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检验评定应符合JGJ/T 193的有关规定。
8.5 外掺超细粉煤灰的水泥产品质量评定依据«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2023;«砌筑水泥»GB/T318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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